江苏教育学院小行校区学生公寓改造所需
防火门采购及安装邀请报价文件
江苏教育学院小行校区学生公寓改造所需防火门采购及安装现对外邀请报价，为保证公平竞争，确保所购产品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特邀符合报名条件的潜在单位前来报价。
一、采购项目：

江苏教育学院小行校区学生公寓改造所需防火门采购及安装项目
二、项目概况：

本工程地处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尤家凹18号，江苏教育学院小行校区内。

学生公寓4舍为5层，建筑面积2339平方米，学生公寓5舍为5层，建筑面积2391平方米。两楼均为原有楼房改造工程，因防火分区需要设置部分防火门窗（具体规格数量见货物清单及技术要求）。
三、报价方式：邀请报价

四、文件编号：JJC201107

五、报价人资格和条件： 

（一）供货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且具备防火门生产能力的生产厂家或经销商；
（二）必须具备相关资质，拥有较好的信誉。
六、货物清单及技术要求：

（一）货物清单：
	名称
	规  格
	数量
	平方数
	单位
	单价
	金额
	备注

	一、行政楼

	乙级钢质
防火门
	2100×1200
	5樘
	12.6
	M2
	
	
	含门锁

	
	2100×1100
	1樘
	2.31
	M2
	
	
	含门锁

	
	2100×1000
	2樘
	4.2
	M2
	
	
	含门锁

	
	2100×1200
	5樘
	12.6
	M2
	
	
	含门锁

	
	2000×1400
	1樘
	2.8
	M2
	
	
	含门锁

	名称
	规  格
	数量
	平方数
	单位
	单价
	金额
	备注

	二、教学楼
	
	
	
	
	
	
	

	乙级钢质
防火门
	2100×1200
	10樘
	25.2
	M2
	
	
	含门锁

	防火窗双开
	1500×1500
	1樘
	2.25
	M2
	
	
	1.4夹胶钢化玻璃

	闭门器
	
	47
	
	个
	
	
	

	合  计
	
	
	
	
	
	
	

	大写：
	


请按照品名、规格型号、数量报出单价、总价、合计价格：

备注：

（1）以上结算时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

（2）加工、制作前出大样图须经邀请单位确认。

（3）所报单价、总价及合计总价应包含运费、上力费、安装费、税金等所有费用在内。

（二）技术要求：

1、报价人提供的货物应是全新、原装、正宗合格正品，防火门、窗应完全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质量标准。

2、供货时必须并附产品原产地证书、合格证及其他相关的资料。必须通过消防部门验收。闭门器要求可开启180度，且开启后能自由定位。
3、防火窗要求有较好的通透性。便于值班室人员的观察。

（三）交货日期：2011年8月10日。如不能按时送货，每延时一天罚货款总值的10％。
（四）交货、安装地点：江苏教育学院小行校区指定地点。

七、付款方式：

按购买方约定时间送货到购买方工地现场，验收并抽样复检合格后结算。结算时付实际供货货款4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55%货款，5%尾款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一年后付清。

八、报价文件要求：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法人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被委托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公布报价文件时被委托授权人须出示身份证原件，以供核对）；

（三）近两年经营业绩及其他相关荣誉资料；

     （四）报价汇总表（同报价要求中的设备清单格式）

（五）本工程施工工期为二个月，施工期间本次所报产品价格不得调整，原料成本价格波动因素，投标商应合理估计，列入报价。

（六）对邀请报价文件所提条件的书面承诺。

  九、报价文件的密封与标志：

（一）报价文件封袋上应写明报价单位名称、工程名称、邀请单位名称；

（二）所有报价文件都必须在封袋骑缝处以显著标志密封；

（三）报价单位未按上述规定提交报价文件，其报价文件将被拒绝，并原封退还给报价单位。

十、报价文件送达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报价单位请于2011年7月11日9:00之前将报价文件送达江苏教育学院基建管理处，并派法人或授权代表携带本人身份证现场参加开标。

     十一、评定办法：
由邀请报价单位组织专门小组，采用以报价为主，综合其他因素评审的办法确定中选单位。中选单位必需在三日内与邀请单位签定合同。
十二、 报价单位应在响应邀请报价文件的要求的基础上，以不低于成本的价格报价。
在评审过程中，评定组若发现报价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价人的报价或者发现其报价低于其个别成本，将要求该报价人做出书面报价成本分析。报价人不能提供合理的书面报价成本分析说明，由评定组认定该报价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选，其报价将作无效处理。

十三、 报价人、报价文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将作为无效报价文件处理，无效报价文件不予参加评审。

（一）报价人以他人的名义报价、串通报价、以行贿手段谋取中选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报价；

（二）报价文件未按规定标志、密封、盖章；

（三）报价文件未加盖报价单位法人章、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的印签（或签字）；

（四）授权委托书未加盖报价单位法人章、法定代表人的印签（或签字），或非原件；

（五）报价文件未按报价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和要求编制，报价文件字迹潦草、模糊、无法辨认；

（六）报价单位在一份报价文件中，对同一报价项目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书面声明以哪个报价为准；

（七）报价文件中对报价内容有重大漏项；

（八）逾期送达的报价文件。

十四、报价保证金：

每个报价单位在递交报价文件时须向邀请单位缴纳资料工本费（200元）、报价保证金（2000元）。缴纳报价保证金可采用现金（请用信封封好，并由投标人签字，予留联系电话）。

未中选单位的报价保证金，在确定中选单位后予以退还（无息）。

中选单位报价保证金，在其与邀请单位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后退还保证金。

报价单位出现下列情况，邀请单位有权取消中选资格，并没收报价保证金。

（一）报价单位在报价有效内撤回其报价文件；

（二）中选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合同；

（三）中选单位不能按时供货。
十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钦，联系电话：025-83758460，手机13951951829；
传真：025-83758461。

                                          江苏教育学院基建管理处

                                            二○一一年七月八日 

